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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民族大学文件 
 

 

民大〔2019〕266号 

 

 

广西民族大学关于印发《广西 
民族大学经费审批办法补充规定》的通知 

 

学校各单位： 

《广西民族大学经费审批办法补充规定》已经校长办公会

讨论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广西民族大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12 月 3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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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民族大学经费审批补充规定 

 

    《广西民族大学经费审批办法》（民大〔2017〕274号，

以下简称《审批办法》）出台后，学校各单位在执行中提出一

些具体问题。为加强学校经费管理，规范经费开支审批程序，

强化经济责任，简化办事流程，提高工作效率，进一步促进《审

批办法》的有效执行，现对《审批办法》作如下补充规定。 

一、人员经费 

（一）外教工资按学校确定的工资标准由国际合作与交流

处/港澳台事务办公室或用人单位审批后通知财务处发放。 

（二）社会保障缴费 

教职工各类社会保障费由人事处按人员经费有关规定报

批后，通知财务处缴纳。 

二、代管经费 

代管经费是指接受委托代为管理的各类款项，如上级部门

转来的各类考试考务费、学生教材费、党费、团费、各类活动

专项经费、职工物业费用等。代管经费虽不属于学校预算经费，

但经费开支立项和经费支付需按学校专项经费管理。 

三、专项经费 

专项经费是指上级部门下达或学校预算安排用于特定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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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的专门性资金，包括基本建设专项、维修专项、设备购置专

项、图书购置专项、信息化建设、学科建设专项、教学科研专

项和其他专项。 

（一）专项经费开支立项审批 

专项经费开支立项是指各单位根据财务处下达的专用经

费预算指标，在预算额度内按上级和学校有关规定用途需要提

交的用款申请。 

1.单笔业务经费 10万元以下的，由经费管理部门负责人

审批。 

2.单笔业务经费 10 万元以上（含）至 100 万元以下的，

由经费管理部门、经费归口管理部门、财务部门的负责人审核，

报分管该项目经费的校领导、分管财务校领导审批。 

3.单笔业务经费 100万元以上（含）的，由经费管理部门、

经费归口管理部门、财务部门的负责人审核，报分管该项目经

费的校领导、分管财务校领导、校主要领导审批。 

（二）专项经费支付审批 

专项经费支付是指各单位根据已获审批的专项经费开支

事项，将款项支付给提供工程、货物、服务（含劳务酬金）的

单位和个人。 

1.单笔支付 10万元以下的，由经费管理部门负责人审批，

财务处按规定审核并办理资金支付手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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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单笔支付 10万元以上（含）至 100万元以下的，由经

费管理部门负责人审核，报分管该项目经费的校领导、分管财

务校领导审批，财务处按规定审核并办理资金支付手续。 

3.单笔支付 100万元以上（含）的，由经费管理部门负责

人审核，报分管该项目经费的校领导、分管财务校领导、校主

要领导审批，财务处按规定审核并办理资金支付手续。 

4.一流学科专项经费审批按《广西民族大学广西一流学科

建设实施暂行办法》规定执行。 

5.本科教学专项经费审批按《广西民族大学本科教学专项

经费管理办法》规定执行。  

6.凡已通过学校批准的专项经费使用申请，请示中已明确

为“支付、预付、发放、补缴”等事由的，在经费支付时简化

审批手续，由经费管理部门负责人审批。 

（三）专项经费使用计划调整经费审批 

1.凡已通过学校批准的专项经费使用计划，同一项目经费

如需要在各年度之间调整预算，由经费归口管理部门和财务部

门负责人审核，报分管该项目经费的校领导、分管财务校领导

审批。 

2.凡已通过学校批准的专项经费使用计划，如需要调整经

费项目，按专项经费开支立项审批规定重新报批。 

四、“三重一大”经济业务审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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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中共广西民族大学委员会《关于印发<广西民族大学

“三重一”范围>的通知》（民大党发〔2018〕122号），以下

“三重一大”事项由学校党委常委会审定。 

（一）大额资金支付 

为加强资金安全，除学校正常发放的职工工资和学生奖助

学金、按规定缴交职工的各类社会保障费、将非税收入上缴财

政专户、按有关政策计缴或支付的各项税费和学校银行账户之

间日常资金调动以外，基本建设资金单笔支付 2000万元（含）

以上的、其余资金开支单笔在 1000万元（含）以上的大额资

金调动和使用。 

（二）捐赠支出审批 

10 万元（含）以上的对外大额捐赠、300 万元（含）以

上的受赠大额资金及物品的使用方案。 

（三）借入资金审批 

1000 万元（含）以上的银行借款、政府债券和其他融资

项目方案。 

五、其他事项 

（一）非税收入上缴财政专户、按有关政策计缴或支付的

各项费用、学校银行账户之间的日常资金调度、税金上缴国库，

500 万元以下由财务处主要领导审批；500 万元以上（含）报

分管财务校领导审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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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因付款暂时无法取得发票的经济业务，报销单或内

部支票上按经费支付审批权限由相关负责人审批签字，借款单

只需经费管理部门负责人审批签字。 

（三）本补充规定由财务处负责解释。 

（四）本补充规定从 2020年 1 月 1 日起施行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广西民族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2019 年 12 月 31 日印发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